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人〔2009〕60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

为主的民办小学教师培训的通知
有关区县教育局：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08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完成60所农民工子女小学办学设施改造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08〕37号），为努力提高农民工子女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整体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现决定对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教师开展培训。
现将《上海市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教师培训方案》印发给你们（见附件），请你们根据培训方案认真组织相关工作。请将本区县培训计划、培训者学员信息统计表（详见附件）于12月4日前报送至培训管理工作小组。同时，及时总结培训中的经验和问题，相关建议和意见报送市教委人事处。

附件：上海市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教师培

训方案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联系人：市教委人事处：杨洁；电话：23116832，传真：
23116831；培训管理工作小组：杨连明、徐美乐；电话：
57427104；传真：57411105；E-mail：xumeile600@yahoo.com.cn；
地址：奉贤区南桥镇菜场路1132号奉贤区教师进修学院；
邮编：2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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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50份）
附件：

上海市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

教师培训方案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08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完成60所农民工子女小学办学设施改造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08〕37号），为努力提高农民工子女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整体提升这些学校的办为量，特开展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教师培训。
一、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促使教师掌握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基本知识和课堂教学、班主任工作的基本技能，提高把握课程教材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

二、培训内容

（一）通识培训

1.班主任工作基本要求和学生工作基本技能；

2.教育学基础知识和基本要求；

3.心理学基本知识和基本要求；

4.教育方法基本知识和基本要求；

5.上海市二期课改基本精神、课改要求、课改方案解读。

共计5门课程40学时。

（二）学科培训

由各郊区县教师进修院校根据本区县此类学校的实际情况，参照上海市新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安排培训。
三、培训形式

本次培训分为市、区县两级培训。市级培训为培训者培训，由市教委统一安排，集中组班培训；区级培训即由培训者为本区县的培训对象开展面授培训，由各郊区县教师进修院校自行组织。
四、培训对象

市级培训对象：各郊区县对每项培训课程推荐2名培训者，一般以区县教师进修院校教研员为主，5项培训课程共计10名培训者。

区县级培训对象：2008年66所完成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设施改造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的小学中具有小学和初中教师资格证的教师。

五、培训时间

市级培训时间为2009年12月19日（星期六）9：00-16：00

区县级培训时间在2009年12月底-2010年2月底期间，各郊区县教师进修院校自定时间进行集中培训。
六、培训地点

市级培训地点设在浦东新区教育发展研究院（浦三路385号），区县级培训地点由各郊区县教师进修院校自定。

七、组织管理

上海教师教育工作办公室下设“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教师培训管理工作小组”，工作小组设在奉贤区教师进修学院，负责课程设置、课程审查、师资配备、培训管理、后勤保障等工作。各郊区县教育局负责选拔推荐培训者名单，各郊区县教师进修院校负责市级培训的协助管理、区县级培训的组织实施等工作。

附件：1.市级培训（培训者培训）各郊区县名额分配表

    2.市级培训（培训者培训）学员信息统计表

附件1：

市级培训（培训者培训）各郊区县名额分配表

	   课程

    名额    

区县
	课程一：

班主任工作基本要求和学生工作基本技能
	课程二：

教育学基础知识和基本要求
	课程三：

心理学基本知识和基本要求
	课程四：

教育方法基本知识和基本要求
	课程五：

上海市二期课改基本精神、课改要求、课改方案解读
	合计

	宝山区
	2
	2
	2
	2
	2
	10

	浦东新区
	4
	4
	4
	4
	4
	20

	嘉定区
	2
	2
	2
	2
	2
	10

	闵行区
	2
	2
	2
	2
	2
	10

	松江区
	2
	2
	2
	2
	2
	10

	青浦区
	2
	2
	2
	2
	2
	10

	金山区
	2
	2
	2
	2
	2
	10

	奉贤区
	2
	2
	2
	2
	2
	10

	崇明县
	2
	2
	2
	2
	2
	10

	总计
	20
	20
	20
	20
	20
	100


附件2：

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教师培训者培训学员信息统计表

                                 区（县）

	课程名称
	姓  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单位
	职务
	职称
	学历
	教龄
	手机号
	是否承担过教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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